
关于解散保定XXXX厂的决议

XXXX年XX月XX日在本企业会议室，根据全体股东提议，召开了股东会会议。会议由XXX召集和主持，XXX记录。

本次会议已于十五日前以口头形式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了全体股东。

会议应到股东XX人，股东XXX、XXX全部出席了会议，持股比例100%。

会议就解散企业并成立清算组问题进行商议，股东按出资比例进行了表决，现决议如下：

一、由于企业不再经营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，代表100%表决权的股东赞同，解散保定XXXX 厂。

二、代表100%表决权的股东赞同，企业成立清算组，清算组由XX 人组成，负责人XXX，成员XXX、XXX。自清算组成立之日起，十日内由企业将清算组成员、清算组负责人报登记机关备案。

三、自企业清算组成立之日起开始清理企业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；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；处理与清算有关的企业未了结的业务；清缴所欠税款；清理债权、债务；处理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；代表企业参与民事诉讼活动。

全体股东签名：

保定XXXX 厂

XXXX年X月X日

